民乐生态工业园区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2022年度县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民乐生态工业园区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主要职责是：负责做好市生态环境局民乐分局与生态工业园区管委会、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的联络协调、工作衔接、业务配合等工作；配合市生态环境局民乐分局及县直相关部门单位做好全县生态环保项目的争引、论证、组织实施、评估、验收等工作；配合做好环保督察（巡查）等问题整改的跟踪落实及相关资料的整理、收集、归档等工作；配合做好市生态环境局民乐分局安排的其他工作。
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

民乐生态工业园区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为股级建制事业单位，于2020年6月成立。核定编制8名，现有工作人员7人。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单位根据文件要求，认真组织开展自评工作。为保证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由我单位成立了专门绩效评价小组，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工作。预算按照要求整理相关数据和资料，对部门综合绩效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填报《2022年度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并撰写《2022年度部门年度绩效自评报告》。本次重点评价对象为2022年度预算的人员经费，涉及资金88.69万元。我部门对人员经费执行封闭管理，专账核算。具体支出由业务科室进行把关，科室负责人、主管领导、财务负责人进行集体会签，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高效。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根据考核评分细则，我单位严格按照年初绩效目标申报表，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依照计划管理使用，我中心的基本支出对保障单位的正常运行，提升单位职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部门基本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照打分得出结果为99分。
   （一）部门决算情况

2022年部门预算收入88.6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8.69万元。

2022年部门预算支出88.6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8.69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决算与预算差异情况：2022年决算总收入88.69万元，较预算增加29.02万元，总支出88.6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8.69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2年，我单位在具体组织实施资金支付时，规定了详细的使用范围，并强化监督。一方面强调日常管理，严格支出流程，另一方面严格落实财务公开制度，坚持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单位内部对支出账目定期检查，并积极配合财政和林草部门的抽查，及时发现问题，查补漏洞。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会计核算规范、完整，记账依据完备。资金安全运行，无截留、挪用等违纪违规现象。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查，我单位在财务管理和财务工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在实施内部监督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时，还未能完全达到《会计法》所规定的要求，预算管理制度、财务分析制度等尚未建立健全，今后要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制度，实行更有力的措施，力求将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四、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无

五、部门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无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既是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基本前提，又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增强资金绩效理念、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为使绩效评价结果得到合理应用，将以此次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